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1999 年工業訓練 (建造業 )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政府以下兩項建議：

(一 )  修 訂 工 業 訓 練 (建 造 業 )條 例 ( “條 例 ” )， 讓 建 造 業 訓 練 局 ( “建 訓

局 ” )有一個明確的法律依據繼續舉辦自願性質的技能測試，以

及推行向建訓局畢業學員的僱主發放津貼的試驗計劃；

(二 )  把建造業的徵款率調高至 0 . 4 % (根據現行條例，價值超過 1 0 0

萬元的建造工程的徵款率是 0 . 2 5 % )。

背景

建造業訓練局

2 . 建 訓局 於一 九 七五 年成 立， 是 一個 法定 團體 ， 為受 僱於 建 造

業的人士提供訓練。根據本條例第 5 條，建訓局的主要職能，是在轄

下的工業訓練中心提供建造業訓練課程，並協助學員就業。建訓局就

所有在香港承辦而價值超逾 1 0 0 萬元的建造工程向承建商徵收款項，

作為經費。現行的徵款率是 0 . 2 5 %，由前立法局於一九七五年根據本

條例第 2 2 ( 1 )條而訂明。

3 . 建 訓局 為建 造 業舉 辦全 日制 和 部分 時間 制課 程 ；當 中包 括 為

新入行人士免費提供的訓練課程，例如基本工藝課程、建造業管工訓

練課程及短期全日制課程。此外，建訓局自一九九一年起亦為工人提

供自願性質技能評核測試。由於房屋署和工務局已分別於一九九五年

和一九九六年在轄下地盤的新工程項目合約內加入新規定，訂明必須

有某個百分比的工人屬於已通過建訓局有關工藝測試的合資格技工，

建造業對這類測試的需求遂顯著增加。參加測試的工人人數，由一九

九一年全年 5 0 人增至現時每年約 6  0 0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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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建 造業 工人 通 常按 日薪 僱用 。 剛完 成訓 練的 建 訓局 學員 如 受

僱於個別的分包商，則並無保證會獲得穩定的工作或收入。學員在首

年工作期間，如建造業對工人的需求放緩，他們大部分會離開這個行

業。為了鼓勵僱主至少在僱用初期以月薪聘用建訓局學員，建訓局由

一九九八年年底開始試行一項資助計劃。根據這項計劃，每名僱主如

按正式學徒合約僱用一名建訓局畢業學員，僱用期為六個月至兩年不

等，則在僱用該名學徒期間，每月獲發 2 , 0 0 0 元津貼。該項計劃為新

入行的建造業工人提供穩定的收入，從而鼓勵他們繼續從事建造業。

這項試驗計劃自推行以來獲得僱主支持，現在已經得到僱主同意按月

薪僱用的建訓局畢業學員達 5 0 0 多名。建訓局打算擴大這項計劃，使

更多畢業學員能夠受惠。

1999 年工業訓練 (建造業 ) (修訂 )條例草案

5 . 律 政司 對條 例 的現 有條 文能 否 賦予 建訓 局足 夠 的合 法權 限 進

行下述兩項活動，表示懷疑：

( i ) 舉辦不屬建訓局訓練課程內的技能評核測試；以及

( i i ) 向建訓局畢業學員的僱主提供資助。

建訓局須能繼續進行上述兩項活動，這點至為重要，因此，我們建議

修訂本條例，以提供一個明確的法律依據，讓建訓局可以繼續執行這

方面的工作。

6 . 我 們亦 建議 藉 此機 會對 條例 作 出輕 微的 修訂 。 目前 ，建 訓 局

有 1 3 名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本條例規定建訓局其中一名成員由

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香港分會 )提名。不過，該學會的香港分會已於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解散，而自此香港測量師學會即擔當與前皇

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香港分會 )相同的職能。所以，我們建議修訂本條

例，以香港測量師學會取代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香港分會 )。

7 . 政府已於本年十月十三日向立法會提交 1 9 9 9 年工業訓練 (建造

業 )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現載於附件 A，而條例草案的擇錄則載

於附件 B。與立法會的法律事務部及律政司商討後，現建議提出一項

委員審議階段修正，以加入一項認可條文，讓建訓局有足夠的法律依

據，在條例草案生效前推行上文第 5 段 ( i ) ( i i )所述的兩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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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近 年來 ，建 訓 局已 擴充 訓練 名 額， 以應 付建 造 業人 手需 求 。

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之間，為新入行人士而設的訓練課程名額由

3  4 0 0 個增至 7  6 0 0 個，增幅達 1 2 3 %。再加上舉辦自願性質的技能測

試和試驗資助計劃，建訓局的經常開支已經由一九九五年的 1 . 5 9 億

元，增加至一九九九年的 3 . 7 7 億元，而九九年的估計收入只是 2 . 9 2

億元。因此，建訓局的儲備不斷減少，由一九九五年年初的 2 . 6 2 億

元，減至一九九八年年底的 2 . 2 億元。由於建訓局已計劃進一步擴展

工作 (包括訓練名額、自願性質的技能測試及試驗資助計劃的名額 )，

以應付建造業的需求，因此，該局估計，儲備會在二零零一年用罄。

9 . 建 訓 局 建 議 調 高 按 建 造 工 程 價 值 徵 收 的 徵 款 ， 把 徵 款 率 由

0 . 2 5 %調高至 0 . 4 %，並已獲得香港建造商會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的支

持。新增的徵款每年會為建訓局帶來額外 1 . 4 5 億元的收入，應足以

讓建訓局推行計劃中的各項工作。

1 0 . 多 項大 型基 建 工程 將於 未來 數 年陸 續展 開， 我 們會 愈來 愈 需

要建 訓 局加 強 其訓 練 及技 能 評核 測 試， 以 確保 滿 足建 造 業的 人 手 需

求。因此，調高徵款率的建議，理據似乎十分充分。既然建訓局的活

動經費是由建造業的徵款資助，而業界又贊同調高徵款率的建議，政

府支持該項調整。

1 1 . 根據本條例第 2 2 ( 1 )條，立法會可藉決議訂明徵款率，條例草

案獲立法會通過後，我們會向立法會提出調高徵款的動議。

公眾諮詢

1 2 . 修 訂建 議和 調 高徵 款率 的建 議 只對 建造 業造 成 直接 影響 。 上

述建議獲建造業諮詢委員會、香港建造商會和地產建設商會支持。

教育統籌局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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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本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

旨在旨在旨在旨在

修訂《工業訓練（建造業）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1 .1 .1 .1 .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1999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訂）條例》。

2.2.2.2. 取代詳題取代詳題取代詳題取代詳題

《工業訓練（建造業）條例》（第 317 章）的詳題現予廢除，代以  ―

“本條例旨在就建造業訓練局的設立、職能及管理，並就承建商須

就建造工程繳付徵款，以及相關的目的訂定條文。”。

3. 釋義及適用範圍釋義及適用範圍釋義及適用範圍釋義及適用範圍

第 2(1)條現予修訂，在〞徵款〞的定義㆗，廢除“訓練。”。

4.4.4.4. 訓練局的職能訓練局的職能訓練局的職能訓練局的職能

第 5 條現予修訂  ―

(a) 在 (c)段㆗，在“業”之後加入“，而協助的方式可

包括給予經濟支援”；

(b) 在 (d)段㆗，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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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入  ―

“(e) 評核任何㆟在涉及建造業或與其相

關的任何種類的工作方面已達致的

技術水平，並就該等工作舉行考核或

測試、發出或頒發技術水平證明書以

及確立須達致的技術水平。”。

5.5.5.5. 訓練局的組成訓練局的組成訓練局的組成訓練局的組成

第 7(1)(d)條現予修訂，廢除“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香港分會）”

而代以“香港測量師學會”。

6.6.6.6. 建造業徵款的徵收建造業徵款的徵收建造業徵款的徵收建造業徵款的徵收

第 21 條現予修訂，廢除“訓練”。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旨在  ―

(a) 擴大建造業訓練局（“訓練局”）的職能，以包括

評核及確立與建造業相關的工作的技術水平，以及

以給予經濟支援的方式協助完成訓練課程的㆟就

業；

(b) 改變組成訓練局的成員，以香港測量師學會代以在

1997 年 8 月 31 日解散的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香港

分會）。�



附件 B

1999 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 (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 )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載於附件 A )第第第第 2 條條條條修訂本條例的詳題，容許條例就

與受僱於建造業人士的訓練及業界繳付徵款有關的事宜訂定條

文。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 及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把徵款的名稱，由“建造業訓練徵款”

更改為“建造業徵款”。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 條條條條擴大建訓局的職權，涵蓋以提供經濟支援的方

式來協助畢業學員就業及舉辦技能評核測試。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5 條條條條則更改建訓局的組合，以“香港測量師學會”

取代“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香港分會 )”。


